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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挑战、目标与阶段性改革建议
朱 小 玉　 　 　 施 文 凯

摘　 要：实现全国统筹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 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面临着旧约束与

新挑战，应以实现统一性、提高互济性、促进公平性和保障可持续性为基本目标，坚持“全国一盘棋”的系统性思维，
分阶段推进改革。 “十四五”时期，应从中央调剂制度过渡到以收支平衡为目标的中央差额缴拨制度，同时优化管

理体制并强化激励约束；在此基础上逐步将基本养老保险推进到全国统筹的高级阶段。 具体来说，需要从基金运

行和管理制度两方面搭建起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基本框架，完善全面预算、责任分担和激励约束等关键机制，
同时防范因此可能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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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

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因地区分隔管理

而导致的统筹层次低、互助共济性弱等问题。 这些

问题已成为制约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①党

和政府高度重视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作，把实

现全国统筹作为基本养老保险改革的重要任务。 早

在 ２００３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就提出了“全国统筹”的表述。 ２０１０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

步实行全国统筹，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成为制度

改革的明确目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
规划纲要提出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此时

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目标是基础养老金部分，
并不包含个人账户和过渡性养老金。 党的十九大报

告进一步提出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十四

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 ２０２１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

老龄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要尽快实现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当前，我国各省已建立了模

式不一的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②，基本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分阶段推进，以实

现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目标。
学术界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必要性已

形成共识。 已有研究从保障和实现制度公平性与有

效性③、实现制度财务稳定与可持续发展④、促进全

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⑤等方面论述了基本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观点的分歧主要

集中在实施路径上。 有研究认为，中央调剂制度起

到了地区间互助共济的作用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部分地区养老保险支付压力⑦和财政补贴压力⑧；
鉴于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可能出现地方上交责任

等问题⑨，现阶段应维持省级统筹格局，完善中央调

剂制度，待时机成熟后再考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⑩。 也有研究认为，全国统筹必须由中央政府进

行基金的统收统支，且应尽快实施，避免产生逆向激

励。 同时， 收支责任和财政补贴责任应由中央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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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按比例分担。本文基于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面临的旧约束和新挑战，提出“三步走”方案，对未

来可能的风险进行预判，并对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

进行展望。

二、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面临的旧约束与新挑战

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需要突破的旧约束

（１）依法合规征缴任重道远。 缴费基数不合规

是社会保险制度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问题。 按照现

行规定，参保者应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当

年缴费基数。 但现实中缴费基数不合规问题非常突

出。 《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 ２０２１》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缴费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仅达 ２９．９％。 缴费基数

不合规主要包括统一按最低下限缴费、仅按固定工

资部分缴费、企业内部分档缴费等情况。 ２０１８ 年，
我国进行征缴体制改革，将社保费交由税务部门统

一征收，其初衷是发挥税务征缴优势、提高征收效

率。 当前，部分省份仍维持“人社开单、税务征收”
的模式，稽核征收的实际效用尚未显现，社保据实征

缴仍任重道远。

（２）制度内部参数漏损依然存在。 目前，我国

基本养老保险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政策体系，但
实践中制度内部参数漏损问题依然严重，主要表现

为：第一，各地待遇支出结构不一致，部分地区自设

养老保障属性不显著的支付项目，加大了基金支出

负担。 第二，基金收支两端所用的平均工资指标未

完全统一，“小斗进、大斗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第

三，最低缴费年限偏短，在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疫后

修复的背景下，断缴、短缴、少缴、漏缴的趋势抬头，
与人均寿命和劳动者平均劳动年限不相符。 第四，
基金管理分散且归集进行投资运作的难度较大，整
体保值增值状况不佳。 制度内部参数漏损加重了基

金支出的压力，对基金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

负面影响。
（３）区域间基金收支不平衡加剧。 区域发展不

平衡是我国的长期基本国情。 ２０１６ 年基本养老保

险费率进入下行通道后，地区基金当期收不抵支情

况逐渐凸现。 根据《２０１６ 社会保险运行报告》，２０１６
年已有 ７ 个省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２３ 个省基

金支撑能力下降，４ 个省可支付月数低于 ６ 个月。
２０２０ 年大规模减免政策造成较多地区当期收不抵

支，黑龙江、辽宁和青海三地基金已穿底。究其原

因，一是宏观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叠加人口长期

单向流动，导致地区间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扩大。
２０２０ 年，老年抚养比最高的重庆、四川、辽宁、江苏、
山东等地是最低地区西藏、新疆、广东、青海、宁夏等

地的 ２—３ 倍。二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地区间财

政收入的不平衡，人口流出地保发放压力往往较大，
地方财政收支不断承压。 整体来看，因经济差异和

人口流动导致的省际养老保险基金负担不平衡问题

愈加突出。

２．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面临的新挑战

（１）疫情加速基金收支不平衡。 ２０２０ 年，我国

基本养老保险的基本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结构性

收支不平衡转入总量收支不平衡。 一方面，社保基

金加大支出对冲经济社会风险，履行了社保作为

“民生安全网” “社会稳定器”的职责。 ２０２０ 年，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为 ３７７００．８２ 亿元，
较 ２０１９ 年增长了 ８．６％。另一方面，社会保险阶段

性“减、免、缓、返”政策成为减税降费组合拳的“主
力军”，保险费用减收较多，２０２０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总收入为 ３０７０６．４５ 亿元，较 ２０１９ 年下

降 １９． ６％，其中保险费收入为 ２０８８６． ６５ 亿元，较

２０１９ 年下降３０．４％。基金两端“一减一增”加剧了

基金收支不平衡的状况。
（２）灵活就业冲击参保缴费。 近年来，数字经

济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就业结构、就业模式和就业质

量。 基于“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的新就业形态

蓬勃发展，吸纳了大量从业人员。 新业态从业人员

在劳动时间、地点、工作方式和劳动关系方面更为灵

活，对企业的从属性大为减弱，原有的“二分法”劳

动关系认定模式在现实操作中面临困难，劳动权益

保障方面的争议不断出现。 由于就业分散化和灵活

化程度显著提高，依托于工业经济和单位就业所建

立的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在施保方式、参保资格和经

办管理模式方面与新就业形态存在明显的不适配，
导致缴费参数核定困难和参保者主观参保意愿萎

缩，从而形成难以填补的参保“硬缺口”。

（３）宏观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增加。 ２０２１ 年以

来，我国经济触底反弹、复苏修复势头进一步巩固，
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下“经济较高增长、较低通胀、
较多就业”的优化组合，但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

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 一是疫情散发和复

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带来不稳定的社会预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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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和就业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居民可支

配收入和社保缴费能力。 二是公共财政连续保持较

高的支出强度，部分地区财政自给率堪忧，而对社会

保险基金收支缺口的补贴又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收支

平衡压力。 三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对资本市

场和市场主体的心理预期产生冲击，对投资和消费

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从而可能影响基金的保值增值。

三、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核心任务与

“三步走”方案

　 　 １．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核心任务

（１）实现统一性，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
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深化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系统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基本要求

和首要任务。 绝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国家将基本养老保险归为中央事权，主要

原因是其涉及劳动力市场的统一，事关均等化基本

公共服务，需要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统一性，
就是要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和参数的全国统一

为导向，在征缴端实现费基和费率的统一，在支付端

实现结构和参量的统一，以此破除长期以来因制度

不统一和内部漏损造成的地区间公平性缺失问题，
建立全国统一、便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

（２）提高互济性，抵御老龄化的长期系统性风

险。 伴随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以及人均预期寿命

的延 长， 我 国 目 前 制 度 内 抚 养 比 已 下 降 到

２．５７ ∶ １，“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现实状况对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的可持续性造成了极大冲击，
探索养老保险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策是制度改革

的应有之义。 虽然中央调剂制度通过较为科学的上

解和下拨参数设计，实现了一定规模的跨区域余缺

调剂，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省际收支不均衡的现

状。因此，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重要任务是提

高制度在地区间的互助共济性，以此抵御和缓冲人

口老龄化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和影响。
（３）促进公平性，平衡人口流动带来的基金盈

亏。 导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地区间失衡的重要因素

是人口大规模的跨区域单向流动。 发达地区经济发

展较快，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人口抚养比较小，养
老保险基金结余越做越大。 欠发达地区则相反，人
口大量外流导致养老保险基金面临收支失衡甚至穿

底的风险。 基于此，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关键

任务之一是促进公平性，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

维模式下，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抽多补少、抽肥

补瘦”，平衡人口流动带来的基金盈亏问题。
（４）保障可持续性，提升基金监管和投资运行

的效率。 随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面临当期结构

性矛盾、中长期总量的压力，财政补贴成为最重要的

制度外注资渠道。 ２０ 多年来，国家财政累计投入规

模与基金滚存结余基本相当，其配置的公平性和可

持续性对制度的内生平衡能力和风险应对韧性影响

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基本养老保险也形成了“一
边财政补贴逐年增加，一边部分省份基金结余越做

越大”的怪圈。 基于此，应以财政补贴作为重要的

激励约束和基金监管工具。 一方面，以提升基金监

管能力为目标，确保基金征收、管理、发放等环节的

监管效率；另一方面，以提高资金投资运行效率为目

标，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促进基金保值增值，应对

未来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２．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三步走”方案

（１）第一步：以中央调剂制度开启跨地区盈缺

调配。 ２０１８ 年确立的中央调剂制度是基本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的第一步，可视为全国统筹的“初级阶

段”。 中央调剂制度以较为科学的参数设计开启了

全国范围内跨地区基金盈缺调配的序幕，部分地区

基金财务状况有所改善。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基金跨省

调剂额占年度基金支出的 １． ９％、６． ２％、４． ７％ 和

４．９％，省际横向调配的力度仍需加大。 同时，财政

补贴 ２０ 多年来不断投入，累计规模与基金滚存结余

基本相当。 保发放的事权在地方政府，“打满全场”
的却是中央财政。 中央财政补贴占财政补贴总支出

的 ９ 成以上，且近年来呈上升趋势。 因此，仍需在

夯实地方收支责任的基础上，持续提高统筹层次，适
度加大中央事权。

（２）第二步：以中央差额缴拨制度推动区域收

支平衡。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放眼制度长期的

深层矛盾和激励相容问题，不能仅盯着资金收支和

补贴流转。 现阶段，由中央财政承担完全事权和支

出责任的全国统收统支方案，并不完全具备基础性

实施条件。 具体来说，在征缴方面，降费容易、实缴

困难；在支出方面，退休积极、控费消极；在上解方

面，增量好调、存量难动；在预算方面，软约束易、硬
约束难；在激励约束方面，以奖促优做加法易、以罚

推动做减法难；在系统建设方面，“打补丁”易、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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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难。 若在此时实施基金统收统支“全国一口

锅”，无法很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

性，极易导致“风险大锅饭”，进而酿成更大的制

度运行风险。 对此，务实之举是现阶段在夯实省级

政府统收统支责任的基础上，以缺口省份收支平衡

为目标，建立中央差额缴拨制度，进一步明确地方和

中央在基金调配和补贴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在
中央主导下推进“全国一盘棋”，加快完善全国统收

统支的基础支撑条件。 因此，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是从以调剂部分余缺为主要特征的中央调剂制度平

稳过渡到以缺口省份收支平衡为目标、以分类分层

补缺为主要特征的中央差额缴拨制度。
（３）第三步：逐步将基本养老保险推进到统收

统支的全国统筹的高级阶段。 需要明确的是，差额

缴拨制度并未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基于统收统支的

全国统筹制度。 从国际经验和社会共识等方面看，
一个在政策制定、基金收支、数据监控等多维度都实

现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制度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全国

统筹。 本文认为，可按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

性要求，将中央差额缴拨制度实施的最长期限划定

到人口总量负增长拐点来临前，即目前主流人口预

测结果的 ２０３０ 年前后。 同时，相关部门以此为时

间节点，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系统推进制度和管理的“七统一” （养老保险政策、
基金收支管理、预算管理、责任分担机制、信息系统、
经办管理、激励约束机制等七个方面的统一），理顺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责任，逐步将基本养老保险从

中央差额缴拨制度推进到全国统筹的高级阶段。

四、“十四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的

基本框架与关键机制

　 　 １．构建现阶段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基本框架

（１）在基金运行方面再造资金流动的“收、支、
管、补”流程。 基于分步走方案，“十四五”时期要进

一步理顺基金上解、补差、下拨等各个环节的运行机

制（见图 １）。 具体而言，由中央财政建立差额缴拨

的资金池，视地方基金预算情况和支出缺口性质进

行分类分层补缺。 第一，在基金筹集方面，各省将当

期基金征缴部分收入汇入资金池，形成中央差额缴

拨基金。 第二，在基金缺口拨付方面，将缺口性质定

为“一般性收支缺口”和“管理性收支缺口”，原则上

由中央差额缴拨基金、地方补贴和中央财政补贴共

担。 其中，地方支出责任主要由基金累计结余和地

方财政共同负担。 第三，在基金管理方面，中央差额

缴拨资金作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组成部分，纳入

中央社保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 第

四，在责任分担和激励约束方面，根据缺口性质、地
方制度历史、基金年度预算情况，有差异地确定不同

的分担比例，提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力度。
在此运行框架中，需要着重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如何

确定中央差额缴拨基金的额度；二是如何根据各省

实际情况确定中央差额缴拨基金、中央财政补贴、地
方自行负担的比例和额度；三是地方政府如何进一

步在省内筹措资金和继续分解责任。

图 １　 “十四五”时期全国统筹方案的基金运行框架

　 　 （２）在管理制度方面提升“七统一”的内部统一

性和外部协调性。 如上所述，当前需要在基本养老

保险省级统筹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全国统筹

“七统一”（见图 ２），为更高阶段的基本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在管理制度“七统

一”方面，统一养老保险政策是全国统筹的制度基

础，是涉及制度公平性的核心要素；统一基金收支管

理和统一预算管理是全国统筹的资金抓手，是维护

基金运行安全的重要举措；统一经办管理和信息系

统是全国统筹的管理基石，是政策执行和绩效评估

的技术保障；统一责任分担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是

全国统筹的主要着力点，是保持“两个积极性”的关

键。 在“七统一”中，能够显著提升参保人和待遇领

取人获得感的是位于制度前台的统一政策、统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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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管理、统一信息系统。

图 ２　 “十四五”时期全国统筹方案的管理制度框架

２．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的关键机制

（１）以提高预见性、准确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完

善全面预算机制。 预算管理既是当前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管理的重要内容，又是推进全国统筹的关键环

节，还是评价基金管理运行情况的前置标准。 因此，
完善预算管理机制是推进全国统筹制度的关键，要
不断提高预算编制的预见性、准确性、完整性和科学

性。 具体来说，基金收入预算编制应综合考虑上年

度基金预算执行情况、本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预

测及社会保险工作年度目标计划等因素，包括参保

人数、缴费人数、缴费工资基数等；支出预算编制应

综合考虑统筹地区本年度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人数变

动、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社会保险政策调整及社会保

险待遇标准变动等因素；待遇标准预算应根据上年

度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对象存量和人均享受社会保险

待遇水平等因素确定，同时考虑本年度变动情况。
（２）以事权匹配、财力匹配、分类管理为原则构

建责任分担机制。 在新一轮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的过程中，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探索形成了按

固定比例分担、按缺口性质分担、原则上共同承担等

责任分担机制。 现阶段，全国统筹责任分担机制的

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保持现有财政补贴规

模以合理的速度增长；二是原则上不增加市县级地

方政府的补贴压力。 首先，明确缺口性质。 中央通

过差额缴拨和财政直补的方式承担预算内地方自然

形成的“一般性收支缺口”的绝大部分；地方政府主

要承担预算外由于应收未收或违规列支形成的“管
理性缺口”部分。 其次，充分考虑地方基金状况和

财政支付能力。 对于处在基金收支平衡边缘或已经

收不抵支的省份，适当倾斜增加中央差额缴拨资金

和中央财政补贴的力度；对于基金结余较多的省份，
适当增抽部分累计结余用于平衡收支缺口。

（３）以夯实责任、科学评价、严格考核为目标建

立激励约束机制。 在省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上解中

央财政社保专户后，如何有效压实地方政府（省级

政府）在参保缴费、待遇核定、财政投入方面的责

任，继续激发其工作积极性，是制度面临的现实挑

战。 从推进省级统筹的实践看，所采取的激励约束

机制主要有自成体系的考核评价制度、通过预算管

理推动扩面实缴、挂钩缺口分担比例奖优罚劣等做

法。 本文建议，在完善全面预算机制的基础上，建立

独立的激励约束评价机制，鞭策地方政府全力织好

第一层“基金风险防护网”，把本地区制度内收支缺

口风险化解到最小，尽力不把风险敞口留给中央政

府。 以基金预算为依据，重点考核各地在制度扩面、
基金征缴、支出结构、预算执行和缺口分担、综合管

理等事项上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尝试将激励约束

机制与地方绩效考核等进行挂钩，以压实地方政府

责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顺利推进。

五、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风险预判与未来展望

１．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需重视的风险

（１）地方风险向中央集中。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召开

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适当加强中央在养

老保险方面的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

权，界定了全国统筹养老保险的国家公共品属性。
在此背景下，随着统筹层级的提升，中央事权的加大

意味着与基本养老保险事权相匹配的支出责任也逐

渐增加。 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避免地方

政府出现“矛盾上交、责任上交”的行为，防范地方

风险快速向中央集中。
（２）基金风险向财政转移。 我国财政补贴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已超过 ２０ 年，各级财政的补贴

规模呈逐年增加趋势。 从理论和国际经验看，国家

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有财政补贴责任。 其前提有

二：一是养老保险基金在全国范围内跨地区统一使

用；二是制度的自平衡机制得到有效发挥，内部参数

漏损的缺口基本被堵住。 因此，在推进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养老保险制度和财政之

间的关系，防范基金风险大规模向财政风险转移。
（３）市场压力向征缴传导。 ２０１８ 年中共中央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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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已把基本养老

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明确了依法合规征

缴是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完善的趋势。 在经济增速放

缓、市场疫后修复的大背景下，断缴、短缴、少缴、漏
缴的趋势抬头。 统一各地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将

会受到来自市场主体的压力。 征缴端从人社开单、
税务收缴的“照单征收”平稳过渡到人社、税务联合

稽核的“稽核征收”将会经历一个长期的、明显承压

的过程，需要提前做好社会引导和政策压力测试。
（４）待遇攀比向待遇调整施压。 当前，基金支

付端的“统一”进程明显滞后于征缴端。 一是各地

自设的养老基金支付项目差异较大，且增设项目的

制度发文等级高、覆盖人群广、支出规模大，改革难

度较大。 二是收支两端使用的社会平均工资参数不

一，表现为缴费端“就低不就高”的使用全口径、小
数值的加权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支出端“就高不就

低”的使用小口径、大数值的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 三是各地对过渡性养老金中视同缴费期

间平均工资的指数认定和过渡系数认定存在差异。
由于养老保险制度具有福利刚性，养老金待遇易升

难降。 因此，在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过程中

待遇支付端面临省际待遇攀比的压力，进而向养老

金待遇计发和待遇调整传导。
２．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第三阶段展望与建议

（１）提高统筹层次是不可动摇的发展方向。 基

本养老保险是一个典型的中央事权。 从国际上看，
各国养老保险制度一般是国家计划，中央拥有立法

权（政策制定权），费率和支付标准一致，基金统一

使用并由中央政府特定机构直接管理。我国的基

本养老保险在建立和发展初期采取从市县级统筹起

步的策略，符合当时分税制改革的要求，有利于调动

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推进制度的顺利建立和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国统一劳动

力市场的逐步建立，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是

不可动摇的发展方向。 这是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
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实现地区间互助共济和协

调发展、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２）增强“双属性公平”是制度的核心内在要

求。 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各

地缴费基数、缴费比例、待遇计发参数、待遇支付结

构、待遇调整方式及相关参数的差异。 实现基本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在微观层面应不断统一各地的基本

养老保险政策，着力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双
属性公平”。 一是增强参保单位间的公平性，统一

各地的单位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提高筹资公平力

度，努力创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增强

参保个体间的公平性，统一各地的个人缴费基数和

缴费比例以及养老金待遇计发办法、项目和待遇调

整方案，确保各地参保人能公平享有权益，促进劳动

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３）垂直的财政预算和税费征缴是基本的财力

保障。 随着中央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事权的

不断加大，支出责任也随之增加。 除中央财政补贴

的支出责任外，即时互联互通的统一信息系统和无

障碍经办管理网络的搭建都需要中央财政资金作为

保障。 一方面，要着力构建垂直的财政预算，通过中

央政府的垂直预算最大限度地防范和避免地方政府

“上交矛盾、上交责任”的制度套利行为。 另一方

面，要加快推进社保费税务部门稽核征收，赋予税务

部门完整的征缴权力（包括基数核定权和保费征收

权），为迈向依法合规全覆盖提供保障，也为进一步

降低费率留出空间。
（４）统一而高效的信息服务平台是制度运行的

基石。 信息服务平台是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促进制度高质量发展的技术保障和支撑。 当前

信息服务系统建设中，中央制定基本原则和标准，各
地负责系统的具体搭建，中央再根据相关文件予以

指导和规范。 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尽管各地信息管

理系统都留有业务接口，但仍未实现即时互联互通

和数据直接提取，地方负责管理、生成和提交数据信

息，中央统一核定和汇总。 此外，各地“金保工程”
建设进度不尽相同，地区间数据口径仍有差异。 因

此，要将建设全国统一高效的信息服务平台作为当

前工作的重要抓手。一是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系统

业务功能模块，使其公共服务职能更加完善和便捷，
能够支持全国性运营的需求；二是建立健全完整、系
统的基本养老保险信息管理制度，严格信息输入、信
息调取、信息输出等环节，保证信息的安全和质量。

注释

①郑功成：《从地区分割到全国统筹———中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施文

凯、董克用：《确立中央社会保障事项 　 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②郭秀云、于丽平：《从中央调剂到

全国统筹的实现路径研究———来自养老金省级统筹的启示》，《兰州

７９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挑战、目标与阶段性改革建议



学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③郑功成：《实现全国统筹是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刻不容缓的既定目标》，《理论前沿》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８ 期；王新梅：《论
养老金全国统筹的基本理念》，《社会保障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④
贾玉娇：《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复杂性分析转向与框架》，《华中科技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⑤李连芬、刘德伟：《我国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动力源泉与路径选择》，《财经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 ⑥张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调剂效果研究》，《统计

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郭秀云、邵明波：《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的省际再分配效应研究》，《江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⑦
边恕、张铭志：《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央调剂最优比例研究———基于

省际基金结余均衡的政策目标》，《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李
姝：《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制度的再分配效果研究》，《中国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⑧毛婷：《中央调剂制度的综合效应分析》，《经济体

制改革》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⑨李珍：《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利弊》，
《第一财经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⑩王雯、黄万丁：《基本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的再认识》，《中州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雷晓康、席恒：《基
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方案比较与选择》，《中国社会保障》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穆怀中：《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收入再分配理论研究》，《辽宁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邓大松等：《基础养老金

全国统筹的制度性改革———基于国际经验的借鉴》，《当代经济管

理》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郑秉文：《社会保险降费与规范征收：基于公

共政策分析的思考》，《税务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朱小玉、关博：《社
会保险降费问题研究：政策变迁、新政绩效与改革建议》，《中州学

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朱小玉、杨宜勇：《社会保险费率国际比较：全球

水平、内在差异与经验借鉴》，《税务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董克

用、施文凯：《税务征收体制下职工平均工资在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

数政策中的适应性研究》，《税务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关于

２０２０ 年中央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的说明》，财政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ｙｓｓ．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２０ｚｙｊｓ ／ ２０２１０６ ／ ｔ２０２１０６２９ ＿３７２７２８８． ｈｔｍ，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此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计算得出。 关博、
王雯：《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制度梗阻和改革路径研究》，《宏观

经济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此数据根据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财政部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决算表》计算得出。 此数据根据 ２０１９ 年

和 ２０２０ 年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决算表》计算得出。 朱

小玉、杨良初：《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全民问题研究》，《财政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辛大楞：《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工业企业就业》，《产业

经济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楼继伟：《坚持现代财政制度主线　 完

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财政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此数据根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２０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中参保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数计算得出。 范维强等：《中央

调剂金制度的效果评估与制度优化研究》，《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２０ 年

第 ５ 期。 此数据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中央调剂基金缴拨差

额情况表》计算得出。 张兴：《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

政责任研究》，《甘肃理论学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周心怡、蒋云赟：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人口流动与地区不平衡》，《财政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１９》
对中国人口增长率的预测，２０３０ 年是人口负增长的首年。 曾益、
杨悦：《从中央调剂走向统收统支———全国统筹能降低养老保险财

政负担吗？》，《财经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 胡晓义：《关于逐步提

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札记之二》，
《中国社会保障》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董克用、施文凯：《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基数：评析、问题与对策》，《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刘洪伟、刘一蓓：《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主要障碍与

对策研究》，《中州学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责任编辑：海　 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ｓ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ｙｕ　 　 　 Ｓｈｉ Ｗｅｎｋ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ｏｌ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ｕｎ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ｍｕｔｕ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 ｏｎｅ ｇａｍｅ ｏｆ ｃｈ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ａ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ｕ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ｋｅ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ｂｕｄｇｅ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ｕｒｒｅ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ｉｓｋｓ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ａｓｉｃ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ｕ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８９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